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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山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安福县山塘整治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5年12月15日
安福县山塘整治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县山塘整治项目的建设管理，规范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江西省农田水利条例》、《中央财政统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省水利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山塘整治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赣水农水字〔2015〕17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财政补助资金实施的山塘整治项目。
本实施细则所称山塘整治项目，是指对总容积在1万立方米以上，10万立方米以下山塘的清淤、除险加固、完善配套主要附属设施的项目。
第三条 山塘整治实行“谁所有、谁整治”的原则，财政采取“民办公助、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方式予以扶持。
按照山塘的权属关系，由山塘所有者作为项目业主承担山塘整治的实施和管护，对项目建设的工期、投资、质量安全等负责。
支持和鼓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对山塘进行整治。
第四条 县水利局在山塘整治工作中，主要承担以下职能：
(一)负责组织对山塘进行现场访谈，开展安全综合评价;
(二)组织编制山塘整治项目的年度总体实施方案;
(三)指导对单座山塘按相关技术指南编制实施方案，批复实施方案;
(四)加强项目的技术指导、工程质量监督;
(五)组织做好项目验收工作。
县财政局主要承担以下职责：
(一)积极筹措项目资金;
(二)及时拨付项目补助资金，加强资金监管;
(三)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四)配合做好项目申报及资金争取工作。
第五条 乡镇水利站在山塘整治工作中，主要承担以下职能：
(一)协助做好山塘现场访谈、安全综合评价以及项目实施方案编制;
(二)牵头开展项目乡镇申报，对项目及相关数据、现状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三)为山塘整治项目提供技术服务并实施质量监管;
(四)配合抓好项目验收。
第六条 山塘整治项目应当在县级政府批复的山塘整治规划内，严格履行山塘安全综合评价、方案编制、项目实施与管理、项目验收等程序。
第七条 山塘整治实行项目竞争性申报制，由乡镇组织项目业主申报，统筹考虑安全综合评价、项目业主积极性等相关因素，竞争立项。
(一)申报程序：山塘业主向乡镇水利站提出竞争立项申请，乡镇水利站初步核实后，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水利部门提出山塘整治项目书面竞争立项申请，县水利部门根据立项申请到实地进行核实，确定全县山塘整治项目。
(二)书面申报材料包括：
1.竞争立项申请报告;
2.山塘业主“一事一议”材料;
3.山塘现状及病险隐患说明;
4.山塘现状照片(包括大坝平面布置、迎水坡、背水坡、溢洪道、放水涵管、上库道路等);
5.项目业主的积极性情况(包括书面承诺及签名)。
第八条 山塘整治应当遵循轻重缓急的原则。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优先实施：
(一)山塘安全综合评价中列为三类的;
(二)承担农田灌溉任务或具有农村饮用水功能的山塘;
(三)乡镇政府和山塘整治项目业主积极性高，山塘业主经过“一事一议”能落实筹资投劳，乡镇水利站水利技术服务力量较强，山塘业主具有组织农民参与建设和承担建后管护责任的能力的。
第九条 山塘整治项目业主应当严格按照批复的山塘整治实施方案的要求进行施工，并根据工程建设的需要，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建设资金、档案资料等方面的管理。
第十条 山塘整治项目建设内容的重大变更，由山塘整治项目业主提出申请变更，并将设计变更方案报县水利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山塘整治项目业主应按实施方案确定的时间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由乡镇政府组织水利站、村组进行自验，在自验的基础上，由乡镇水利站向县水利部门提出验收申请。验收申请材料应包括验收申请报告，乡镇水利站验收意见，乡镇政府验收意见，山塘整治建前、建中、建后照片，工程量结算书等。
乡镇水利站提交了相关验收材料后，县水利局会同财政局组织技术人员按批准的实施方案对项目进行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县财政局根据县水利局提供的验收合格书、项目工程量、补助金额等材料，经审核后拨付补助资金。资金支付执行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乡镇水利站负责本辖区内山塘整治项目的有关材料整理建档，并同时报送县水利部门有关材料备案。
第十三条 县财政局、县水利局要加强指导、监督检查山塘整治项目的建设资金使用与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挤占或挪用。县水利局在山塘整治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山塘放水平斜管、截水槽开挖、粘土斜墙铺设等影响山塘安全稳定的关键部位施工时，要派专门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指导和监督，确保山塘整治的工程质量。
第十四条 对违反规定，截留挪用、虚报山塘整治项目骗取补助资金或其他违规行为，将扣减或取消补助资金;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 乡镇水利站应当建立山塘整治项目的建设信息报送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及时将山塘整治项目建设情况上报县水利局。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县水利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抄送：县委办，县纪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安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2月15日印发

